物理系課程表(9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一、必修
	年
	必        修
	課        程
	

	級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物    理一   
	微積分(一)3

普通物理(一)4

物理實驗(一)1

普通化學(一)3

普通化學實驗(一)1
	微積分(二)3

普通物理(二)4

物理實驗(二)1

普通化學(二)3

普通化學實驗(二)1
	畢業總學分：130學分
一、必修：94-96學分
2. 通識：30-32學分
3. 專業必修：64學分
2、 選修：34-36學分
本系至少12學分
（一定要物理系開授課程）


	物理二
	電磁實驗1

物理數學(一)3

力學(一)3

電磁學(一)3


	電子學實驗1

物理數學(二)3

力學(二)3

電磁學(二)3

基本電子學3
	註：轉系生普物學分不足可以一科本系選修補足（不計入本系選修12學分內）

	物理三
	光學實驗1

熱學（一）3

量子物理(一)3 

光學3
	近代物理實驗（一）1
熱學（二）3

量子物理(二)3

	勞動服務（一）（二）（三）0學分，不及格需重修。


二、本系通識教育共30~32學分，含核心通識（16學分）、分類通識及知識融合通識（共14～16學分）。
 （一）核心通識課程：共16學分
1. 國際語言（6學分）：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越文、泰文、或其他外語課程等任選6學分。學生不論選修何種國際語言，仍應依規定通過本系英文鑑定測驗門檻。

2. 基礎國文（6學分）：
古典詩詞、古典散文、古典小說、古典戲劇、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現代戲劇、應用文、綜合文類等任選6學分。
3. 公民素養（2學分）：
憲政民主與國家發展、法學緒論、民主與法治、人權與民主、法律素養等任選2學分。
4. 人類文明史（2學分）：
歷史、藝術史、建築史、工程史、醫學史、科學史等任選2學分。
（註1）：國際語言、公民素養、人類文明史，自九十六學年度起新生開始實施；基礎國文自九十七學年度起新生開始實施。

（註2）：本系英文鑑定測驗基本門檻標準如下：（四擇一）
        （1）GEPT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級複試；
        （2）CBT電腦托福193分（含）以上（約同舊制托福523分）；
           （3）IELTS國際英語測試5.0級（含）以上；
           （4）TOEIC多益測驗700分（含）以上。
            若於四年級開學前仍未通過測驗者，應修習一學期『進修英文』課程（必修0學分），

方可畢業。

（二）分類通識課程：（文史哲藝術類、社會科學類、生命科學類，每一類至少2學分，最多8學分。自然科學類至少2學分，最多4學分。）
1. 基礎通識課程：共6-14學分
全校其他各系必、選修科目以及（1.生命科學類 2.自然科學類 3.社會科學類 4.文史哲藝術類）之註記為『基礎通識課程』者。
2. 應用通識課程：共0-8學分
（1.生命科學類 2.自然科學類 3.社會科學類 4.文史哲藝術類）之註記為『應用通識課程』者。
（三）知識融合通識課程：共2學分       含：通識領袖論壇、通識教育生活實踐。
三、選修
	年
	選        修
	課        程
	物    理
	    四

	級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物理一
	計算機概論3
物理學史與物理哲學3
	線性代數

計算機程式設計3

	理論物理(一)3

固態物理(一)3

固態電子論3
	理論物理(二)3

固態物理(二)3



	物    

理
二
	電路學（一）3

天文學（一）3

數值分析3

	電路學（二）3
近代物理概論

天文學（二）3
	光電物理(一)3

書報討論(一)2

統計物理(一)3

實驗專題(一)2

計算物理(一)3
	光電物理(二)3

書報討論(二)2

統計物理(二)3

實驗專題(二)2

計算物理(二)3

	物
理
三
	應用電子學實驗(一)1

電磁波3

相對論3
天文觀測3
非線性物理3

應用電子學(一)3


	應用電子學實驗(二)1

天文物理導論3

近代光學3

近代光學實驗1

電漿物理3

廣義相對論3

應用電子學(二)3
	原子核物理3

半導體物理與實驗3

近代物理實驗（二）1

原子物理3

群論與應用3
粒子物理（一）3
	雷射物理導論3

太空物理3

電子元件3

分子物理3

生物物理3
粒子物理（二）3


3、 外籍生修讀辦法
如附件。

4、 輔系、雙學位
1. 輔系：由下列課程任選20學分。

2. 雙學位：由下列課程任選40學分。（可以不修實驗課，改修物理系選修。）

	電磁實驗1

物理數學(一)3

力學(一)3

電磁學(一)3


	電子學實驗1

物理數學(二)3

力學(二)3

電磁學(二)3

基本電子學3

	光學實驗1

熱學（一）3

量子物理(一)3 

光學3
	近代物理實驗（一）1
熱學（二）3

量子物理(二)3



5、 超修學分規定

1. 學期成績80分以上。

附註

1. 體育必修4學期，選修體育（有學分）不能抵必修體育（無學分）。
2. 軍訓自96學年起為選修課。
